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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 13 号党派团体提案的答

复 

  民建省委会： 

  贵单位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推动直播电商规范发展提

档升级的建议》收悉，经省市场监管厅与省委网信办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

下： 

  首先，感谢贵单位对直播电商规范发展工作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吉林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严守底

线，各级网信部门加强网络直播行业的正面引导和规范管理，促进网络直播行

业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 

  （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

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等规章，明确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相关主体的法律责

任，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的电子商务违法、侵犯消费者

合法权益、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违法、侵犯知识产权、食品安全违法、广告

违法、价格违法等 8大重点违法行为，促进网络直播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二）厘清部门职能边界。市场监管总局等 7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网

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网信部门负责网络

直播行业管理的统筹协调和日常监管，建立健全部门协调联动长效机制；工信

部门负责落实网络接入实名制管理要求，强化 ICP 备案管理；公安部门负责对

网络直播犯罪行为实施全方位遏制打击力度；文旅部门负责网络表演行业管理

和执法工作，指导相关行业组织加强网络表演行业自律；广电部门负责研究制

定网络视听节目等管理规范及准入标准；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加强网络直播营销

领域的监督管理。 

  （三）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于

2024 年 7 月施行后，省市场监管厅抓紧组织开展《吉林省消保条例》的修订工

作，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第 13 条、14 条、19

条、50 条对“直播带货”的专门规定，将规范直播电商经营者的权利义务方面

作为我省《消保条例》修订的重点，持续强化消费者的法律保障。  



  二、加强网络直播行业的正面引导和规范管理 

  （一）加强顶层设计。近年来，中央网信办高度重视网络直播的规范管理

工作，单独或者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网络

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法规。其中，《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试行）》进一步明确了直播营销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直播
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相关管理部门等主体的权责边界，有效规范网络直播秩

序，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 

  （二）开展专项治理。按照中央网信办工作部署，省委网信办持续推动
“整治短视频信息内容导向不良问题”等专项行动在吉林落实见效，聚焦网络

直播领域编造虚假场景人设、无底线带货营销，“伪科普”“伪知识”混淆视

听，传播“软色情”信息，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权益，欺骗消费者、销售

假冒伪劣商品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色、丑、怪、假、俗、赌”等违法违规

内容呈现乱象。2024 年，会同电信主管部门关停发布涉黄等短视频、直播网站

35家。 

  （三）引领电商发展。省委网信办联合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省商务

厅和长春市政府连续举办四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 2024 年第四届中国新电商大

会期间，发布《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 2024》、新电商发展创新案例、新电商赋

能行动计划、抖音产业成长计划成果、拼多多百亿新质商家扶持计划等成果，

并公布“优质主播培育工程”首批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直播平台、MCN
机构代表在会上共同签署行业自律承诺书，向社会发出规范健康发展倡议。 

  三、建议办理情况 

  （一）关于加强政府监管力度的建议。2024 年以来，省市场监管厅推动建

立了平台企业自律、跨省协同监管和省内部门联合监管三项机制，加强网络直

播营销活动监管。一是推动抖音、快手、京东、淘宝、拼多多五大网络交易

（直播）平台签订“吉字号”特色产品网络交易合规经营自律公约，进一步规

范平台内直播营销活动，助力吉林特色产业突破瓶颈，提档升级。同时，组织

吉林省百家电商企业共同发起诚信守诺自律宣言，倡议电商企业坚持诚信守诺

经营。二是京沪浙吉四省（市）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了网络市场协同监管备忘
录，共建、共享、共商、共议，深化四省市场监管部门的交流合作。通过开展

网络交易监管执法联合培训，推动京沪浙吉直播电商监管执法均衡提升。三是

省“吉字号”特产专班、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厅加强信息共

享，构建部门联合监管体系，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开展人参、梅花鹿等特色产
品市场秩序整治，对网络交易平台进行全天候监测，督促整改一般性违法违规

问题 3595 条，整改率达 95%；立案查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121 件，移送外省 21

件，取得了良好整治成效。 

  在顶层设计上，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组织起草《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现已完成向各省市场监管部门征求意见，适时颁布实

施。 



  （二）关于提升直播电商平台管理水平的建议。《办法》中细化直播电商

平台的责任和义务，明确直播电商平台在资质核验、信息报送、主播培训、风

险预警、分级管理、建立黑名单制度、协助消费者维权等方面的责任。要求平

台建立健全平台规则，加强对入驻商家、直播营销人员、直播间运营者、MCN

机构的身份认证和资质审核，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提供直播视频 30 日

回放功能，依法依规报送数据信息，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权。 

  （三）关于强化主播素养和规范的建议。《办法》中强化主播职业素养和

规范，明确主播、直播间运营者、MCN 机构的责任义务，要求主播真实、准

确、全面介绍商品或者服务，按照平台要求参加培训，接受 MCN 机构的规范管

理。强化直播间运营者责任，要求直播间运营者对直播间内发布的信息内容负

责，建立健全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发布审核制度，不得发布虚假信息，不得欺

骗、误导消费者。规范 MCN 机构行为，要求 MCN 机构加强对签约主播的管理，

建立健全主播培训制度，规范主播直播行为。 

  （四）关于加强消费教育和权益保护的建议。省市场监管厅着力提升

12315 工作体系效能，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公正、高效原则基础上建立快

速回应机制，涉及直播电商的投诉举报第一时间受理、调查、反馈，确保涉及

直播电商方面的消费纠纷源头减量。  

  四、下一步工作 

  针对贵单位的建议，省市场监管厅将持续发挥三项机制作用，积极推动直

播电商规范发展提档升级，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直播电商有关主体法律责

任，严格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依法打击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破坏市场秩序

违法行为。扎实推进全域消费环境建设工作，促进投诉举报“源头减量”，实

现“未诉先办”，努力为消费者构建“投诉有门、维权有效、结果可信”的消

费环境，促进直播电商消费环境的整体优化。省委网信办将依托《吉林省网络

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协调机制》，加强与扫黄打非等单位的协同配合，对网络直

播领域新问题、新动向进行会商研判，合力处置网络直播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会同相关部门举办第五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引领新电商规范发展，助力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强网络直播行业规范，助力吉林高质量发

展。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5 年 5 月 14日  


